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118号
当 事 人：刘树明（大英县隆盛镇刘树明副食店）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923600049849（1-1）                                        
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2018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隆盛镇刘树明副食店经营者刘树明的全程陪同下，对该副食店进行检查时在其合格食品销售区查见：1、“怪味胡豆”14袋，净含量：180克/袋，生产日期：2017年9月24日，保质期：10个月，制造商：遂宁市川好子食品有限公司；2、“川好子川味油青豆”6袋，净含量：180克/袋，生产日期：2017年9月29日，保质期：10个月，制造商：遂宁市川好子食品有限公司。上述两种食品均超过保质期。
经审查，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预包装食品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情形，构成了违反《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于2018年9月4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11月10日在船山区健康干杂调味品经营部购进“怪味胡豆”14袋，进购价格：2.4元/袋，销售价格：2.5元/袋，“川好子川味油清豆”10袋，进购价格：2.4元/袋，销售价格：2.5元/袋。上述食品货值经额为60元，超过保质期后未销售，故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查封（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各1份；3、杜丹《询问调查笔录》1份；4、大英县隆盛镇刘树明副食店《营业执照》《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刘树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5、船山区健康干杂调味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6、食品进货凭证原件1份；7、现场执法情况图片2张。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具体条、款、项、目：
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预包装食品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情形，构成了违反《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的规定。
依据《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情节严重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注销备案证或者由原发证部门注销登记卡，食品生产经营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的规定进行处罚。
参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条第五款第（二）项：“违反条例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责令立即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一般情况下，处罚金额按以下标准，结合裁量规则规定的从轻、从重、一般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确定：（二）货值金额五十元以上不足二百元的，处五百元以上不满二千元罚款”的规定，综合本案事实，我局决定给予大英县隆盛镇刘树明副食店从轻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超过保质期“怪味胡豆”14袋、“川好子川味油青豆”6袋；
3、处罚款500元（伍佰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10月30日

